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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縣縣縣（（（（市市市市））））政府政府政府政府辦理辦理辦理辦理追加預算追加預算追加預算追加預算妥適性妥適性妥適性妥適性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之研究 

近年來縣（市）年年辦理追加預算已成為常態，其妥適性實值深入探

究。本文擬對縣（市）政府辦理追加預算情形之現況，就其辦理次數、

追加預算金額、原因分析及辦理期程等四方面提出說明並予評析，進

而對發現之問題予以檢討並提出改進之道，俾提供縣（市）政府辦理

追加預算之參考。 

黃淑莉（行政院主計處中部辦公室專員） 

壹壹壹壹、、、、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政府預算係在年度執行期間之一年前依預估需求為基礎所籌

編者，具高度估計性之特質，然政府施政過程所可能遭遇之

各種機變，則實非預算籌編時所可能完全掌握，其預估狀況與實

際間勢必存在著許多差異，因此各機關於執行法定預算時，如發

現與實際需要有所出入，且有時效上之急迫性，而無法以辦理經

費流用與動支預備金所能容納時，依法得以辦理追加預算予以因

應。 

臺灣地區天然災害頻仍，災害一旦發生，地方政府首當其衝，

由於各縣（市）居承上啟下之功能，實務上各縣（市）爭取或配

合中央部會之計畫型補助經費往往未及全數納入年度總預算，故

大多數縣（市）採辦理追加預算方式因應應有其必要性。惟近幾

年來，縣（市）年年辦理追加預算卻仿為常態。有每年辦理 1 次

以上者，有追加預算金額幾占其總預算規模 1/3 者，有追加原因

與法令規定不盡相符者、甚或有提出時間未盡妥適，凡此情形，

在在值得我們深入探究。為使讀者能充分瞭解縣（市）辦理追加

預算之全貌，本文擬先從相關法令面加以探討，其次再就縣（市）

辦理追加預算現況提出說明並予評析，進而對發現之問題予以檢

討並提出改進之道。 

貳貳貳貳、、、、法令法令法令法令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由於追加預算係於總預算外再增加之政府政事活動經費，為

籌措其所需財源，勢必會增加人民之財政負擔，若非不得已，實

不宜輕易為之。因此，現行法令對各機關提出追加預算設定種種

條件，以防杜寬濫。以下即將預算法、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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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要點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等法令所規定

各機關得辦理追加預算之情形逐一臚列如後： 

一、預算法第 79 條規定，各機關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提

出追加預算： 

（一）依法律增加業務或事業致增加經費時。 

（二）依法律增設新機關時。 

（三）所辦事業因重大事故經費超過法定預算時。 

（四）依有關法律應補列追加預算者。 

另預算法第 81 條亦規定，如法定歲入嚴重短收，致無法

依第 71 條有關遇國家發生特殊事故，得經行政院會議之決

議，呈請總統以令裁減經費之規定辦理時，應由中央財政主

管機關籌劃抵補，並由行政院提出追加、追減預算調整之。

此即歲入短收情況勢已對年度預算歲出計畫有效執行造成

嚴重影響，如何有效開源及節流，允為首要之務，而所開拓

之財源，依同法第 24 條及第 25 條之規定，應透過預算法定

程序後始得予以有效落實。 

二、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4 點規定，墊付款應於支用

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如未及於

當年度辦理，至遲應於次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

予以納入，並進行帳務轉正。上揭要點第 3 點規定，有關得

支用墊付款之 6種情形為： 

（一） 配合國防緊急設施或戰爭之有關支出。 

（二） 國家經濟上遭逢重大變故，奉上級政府指示必須配合辦理

之有關支出。 

（三） 因災害必須緊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濟支出。 

（四） 經上級政府核定之補助款，所使用之支出。 

（五） 依法律或經核定有案之契約義務必需之支出。 

（六） 配合上級或同級政府施政需要而核定必須分擔且須及時

使用之支出。 

三、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5 條規定，各受補

助之縣（市）應將中央對地方之補助款，相對列入其地方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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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上該中央對地方之補助事項，依該辦法第 3 條之規定有： 

（一）縣（市）基本財政收支差短及基本建設經費。 

（二）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 

（三）跨越直轄市、縣（市）或二以上縣（市）之建設計畫。 

（四）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建設計畫。 

（五）因應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需由地方政府配合辦理之事項。 

參參參參、、、、現況現況現況現況與問題檢討與問題檢討與問題檢討與問題檢討    

為瞭解各縣（市）實際辦理現況，經調查各縣（市）近 3 年

追加預算辦理情形詳如附表，謹分別就次數、金額、原因及期程

等四方面加以陳析如下： 

一一一一、、、、辦理辦理辦理辦理次數次數次數次數    

首先就辦理次數而言，92 年度平均每一縣（市）1.17 次，

以金門縣及連江縣各 3次居冠，臺南縣、臺東縣及澎湖縣等 3

個縣各 2 次，臺北縣、宜蘭縣、苗栗縣、臺中縣、南投縣、

雲林縣、嘉義縣、高雄縣、屏東縣、花蓮縣、基隆市、新竹

市、臺中市、嘉義市及臺南市等 15 個縣（市）各 1 次；93 年

度平均每一縣（市）1.22 次，以宜蘭縣及金門縣各 3 次居冠，

臺南縣、臺東縣、花蓮縣及連江縣等 4 個縣各 2 次，臺北縣、

苗栗縣、臺中縣、南投縣、雲林縣、嘉義縣、高雄縣、屏東

縣、澎湖縣、基隆市、新竹市、臺中市、嘉義市及臺南市等

14 個縣（市）各 1 次；94 年度（截至 94 年 5 月底止）業有

臺北縣、宜蘭縣、彰化縣、雲林縣、高雄縣、基隆市、新竹

市、臺中市、臺南市、金門縣及連江縣等 11 個縣（市）已辦

理第 1 次追加預算。而桃園縣及新竹縣近 3 年均未辦理追加

預算，彰化縣 92、93 年度亦未辦理追加預算。爰由以上資料

顯示，近年來絕大部分縣（市）年年辦理追加預算，且有部

分縣（市）每年辦理 2次以上。 

二二二二、、、、追加預算追加預算追加預算追加預算金額金額金額金額    

次就追加預算金額占總預算歲出總額之比率而言， 從 92

年度之 9.46％、93 年度之 6.91％，逐年下降至 94 年度之 2.88

％。92 年度追加預算金額占總預算歲出總額之比率超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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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計有苗栗縣、臺中縣、南投縣、嘉義縣、臺南縣、高雄

縣、屏東縣、臺東縣、花蓮縣、臺南市、金門縣、連江縣等

12 個縣（市），其中以苗栗縣 28.23％為最高；93 年度追加預

算金額占總預算歲出總額之比率超過 10％者，計有臺北縣、

宜蘭縣、高雄縣、連江縣等 4個縣，其中以連江縣 19.17％為

最高；94 年度（至 94 年 5月底止）追加預算案金額占總預算

歲出總額之比率超過 10％者，有高雄縣及連江縣，其中以連

江縣 12.59％為最高。爰由以上資料顯示，近年來各縣（市）

辦理追加預算之金額有逐年降低之趨勢，惟仍有部分縣（市）

比率高達 20％以上，更有甚者，苗栗縣 92 年度追加預算之金

額幾占總預算規模 1/3。 

三三三三、、、、原因原因原因原因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由以上調查得知桃園縣及新竹縣近 3 年均未辦理追加預

算，探討其原委，其預算執行面與其他縣（市）並無重大差

異，其原因為因其採墊付款方式因應，並至次一年度納入總

預算，於完成法定程序後進行帳務轉正，另亦在總預算內即

匡列尚未經中央部會核定之計畫型補助經費以資因應。除此

之外，經瞭解其他縣（市）辦理追加預算亦有多種原因，除

為因應預算法第 79 條規定之情形外，實務上，經歸納不外乎

下列 5 種原因，其中以將中央對縣（市）計畫型補助款納入

預算辦理為最主要之因素： 

（一）中央各部會對縣（市）計畫型補助款核定期程未及納入總

預算辦理：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5

條規定，縣（市）政府編列補助收入時，應註明編列依據，

否則不得編列，及依各縣（市）地方總預算編製要點第 14

點規定，縣（市）政府為配合中央或爭取中央部會之計畫

型補助款，應於預算書上註明核定文號，未經核定者，不

得編列預算。惟因該項補助款往往在年度中陸續核定，縣

（市）政府納入下年度總預算在時效上來不及，惟確需於

當年度辦理者，縣（市）政府乃採取辦理追加預算方式以

資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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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調整總預算所編列計畫經費：因政府預算從籌編、審議到

執行，前後需時一年以上，此期間由於經濟情勢及客觀環

境變遷，各機關實際執行時發現部分計畫經重新檢討後可

以停止執行或減少預算，或部分計畫應增加預算，部分縣

（市）乃藉由辦理追加預算調整總預算所編列計畫經費，

以應實際政事業務需求。 

（三）為應墊付款轉正之需要：縣（市）依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

處理要點第 4 點第 2 項規定，在年度中先行墊付之支出，

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不及納入次年度總預算

時，於次年度辦理追加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配合臨時重大政事之需要：各機關實際執行時經常發生緊

急政務需求無足額預算支應、或未編列預算，所需經費龐

大，在總預算額度內無法容納，部分縣（市）選擇辦理追

加預算，以應臨時重大政事之需求。 

（五）基於政治因素之考量：部分縣（市）政府為免府會關係不

和諧，或配合議會之決議，未視已屆年度終了，仍將當年

度先行支出之墊付款再增辦追加預算予以轉正，或基於政

治考量，根據以往議會審議預算經驗，將易遭議會質疑之

計畫、配合中央補助計畫縣（市）自籌經費部分，另案以

追加預算方式辦理，避免年度預算遭議會擱置。 

四四四四、、、、辦理期程辦理期程辦理期程辦理期程    

前已述及絕大部分縣（市）每年辦理 1 次追加預算，大

體來說，均係配合議會開議期程，約在年中過後提送議會，

而部分縣（市）每年辦理 2次以上追加預算，如宜蘭縣 93 年

度提出 3 次追加預算送議會之時間分別為 5月、8月及 12 月，

金門縣 92 年度為 3 月、8月及 11 月，93 年度為 5 月、8 月及

11 月，及臺南縣 92 及 93 年度均分別為 3 月、8 月。以上顯

示部分縣（市）在年度一開始即著手籌劃辦理追加預算，及

部分縣（市）在年度即將終了尚提出追加預算。 

揆諸預算法第 79 條之立法精神，追加預算乃為因應環境

變遷，依法律、契約、重大緊急事故，或上級政府補助款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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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自籌支出等之緊急措施，非經常辦理。惟觀諸以上

縣（市）辦理追加預算之現況，除受制於議會之外部壓力，

及追加金額高低之合理性甚難定論外，部分縣（市）仍有未

考量追加預算所列計畫之優先緩急順序、評估本身執行能力

及辦理追加預算之經濟效益，致有辦理次數過多、年度開始

前即已著手籌劃辦理追加預算、或已屆年度終了仍辦理追加

預算，致增加預算保留之金額、所追加事項之性質與法令規

定未盡相符等亟待檢討問題。 

肆肆肆肆、、、、建議與結論建議與結論建議與結論建議與結論：：：：    

針對前述各種問題，經檢討後提出下列 3 點芻議，供縣（市）

政府參考： 

一、 對不具急迫性之事項，應儘量集中彙辦，以免浪費無謂之人

力及物力：由於辦理一次追加預算，從籌編至審議相當於辦理

一次總預算，所投入之人力及物力不在少數，故如非確屬必須

於年度中興辦之事項，縣（市）政府應儘量集中彙辦，或併入

次年度總預算辦理，以減少追加預算辦理次數。 

二、 對已屆年度終了始發生之急迫性事項，可先以墊付款方式處

理，或以代收代付方式辦理：縣（市）政府對已屆年度終了始

發生且具急迫性之事項，因不及納入年度預算，或因此再辦理

1 次追加預算，恐時效上不足因應，可考量所辦事項性質如符

合「各級地方政府墊付款處理要點」第 3點得支用墊付款之情

形，得先行支用，或先專案送請議會同意後支用，俟納入次年

度之追加預算後再行辦理轉正。另所辦事項性質如符合「中央

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7 條之 1 所規定之情

事，即災害或重大緊急事項、中央政府各主管機關依該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評比結果，且已依第 15 條第 4 項規定報經

行政院備查，並以非普及方式分配具時效性之補助款、及配合

中央重大政策或建設所辦理之事項，經行政院核定應於一定期

限內完成者，得洽中央部會同意受補助之縣（市）政府以代收

代付方式先行執行，並編製「中央補助款代收代付明細表」，

以附表方式列入當年度決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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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以計畫/科目減併方式編列預算：因政府預算從籌編、審議

到執行，前後需時一年以上，此期間由於經濟情勢及客觀環境

變遷，各機關實際執行時經常發生緊急政務需求無足額預算支

應、或未編列預算、或部分計畫可以停止執行或減少預算，部

分縣（市）乃藉由辦理追加預算以調整總預算所編列計畫經

費，以應實際政事需求，而導致追加預算次數增加。故各縣（市）

政府於籌編預算時，應配合業務實況及執行所需，盡量將同一

性質之計畫項目適度納入同一計畫，並依執行能力，核實編列

經費，以增進預算執行彈性，並避免發生所追加事項性質與法

令規定不盡相符之情事。 

依預算法之規定，政府預算，每一會計年度辦理一次，故如

非確屬必須於年度進行中興辦者，則應避免辦理追加預算，而儘

可能配合年度預算編製作業時程，列入年度預算辦理。總歸來說，

追加預算是為因應環境變遷所提出政事計畫，而所需經費無法在

總預算額度內容納所採取之權宜措施，不宜視為常態。各縣（市）

應在兼顧法令規定之前提下，就其實際業務需求情形，考量所提

出施政計畫之急迫程度、執行能力，及評估辦理追加預算之經濟

效益與提出期程之妥適性等通盤審慎權衡後再決定是否辦理，以

免浪費無謂之人力及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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